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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２７６次会议通过） 第

一条 为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以下简称《法

官法》）有关惩戒制度，进一步规范法官职务行为，严肃审

判纪律，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司法公

正的法官队伍，确保司法公正与效率，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

条 法官必须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法官不依法履行职责，有

《法官法》第三十二条所列行为之一的（即本规定第三条至

第十五条规定的十三种不得有行为），应当受到法律或者纪

律的追究。 第三条 法官应当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不得散布有损国家声誉

的言论，参加非法组织，参加旨在反对国家的集会、游行、

示威等活动，参加罢工。 违反本条规定的，提请任免机关免

除法官职务，并予以辞退或者开除。 第四条 法官应当清正廉

明，克己奉公，不得贪污受贿。严禁有下列行为： （一）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

有诉讼费、执行款物、案件暂存款、赃款赃物及其孳息等公

共财物； （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当事人及其诉讼代

理人、辩护人、请托人的财物； （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非法收受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辩护人、请托人的财物，

为其谋取利益； （四）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

、手续费归个人所有。 违反上述规定，提请任免机关免除法



官职务，并予以辞退或者开除。 第五条 法官审判案件必须以

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秉公办案，不得徇私枉法。严

禁有下列行为： （一）在审判和执行工作中，故意违背事实

和法律，枉法作出裁判或者决定； （二）为谋私利或者徇私

情偏袒一方当事人，故意违反法律规定，迫使另一方当事人

违背真实意思，放弃自己的权利； （三）徇私舞弊，对不符

合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予以减刑、假释

或者暂予监外执行。 违反上述规定，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处

分；情节严重的，提请任免机关免除法官职务，并予以辞退

或者给予撤职以上处分。 第六条 法官应当尊重被告人的人身

权利，不得刑讯逼供。 违反本条规定的，提请任免机关免除

法官职务，并予以开除。 第七条 法官应当忠实于事实真相，

不得隐瞒证据或者伪造证据。严禁有下列行为： （一）涂改

、隐匿、伪造、偷换或者故意毁灭证据； （二）以暴力、威

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 （三）

使用暴力等非法手段逼取证人证言。 违反上述规定，给予记

大过或者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提请任免机关免除法官职

务，并予以辞退或者给予撤职以上处分。 第八条 法官应当严

格遵守保密纪律，不得泄露国家秘密或者审判工作秘密。严

禁有下列行为： （一）泄露国家秘密； （二）向当事人及其

关系人泄露案情、通风报信以及其他方式泄露案件具体内容

； （三）泄露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具体情况

和记录或者其他审判、执行工作秘密。 违反上述规定，给予

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提请任免机关免除法官

职务，并予以辞退或者给予撤职以上处分。 第九条 法官应当

正确行使权力，依法保障诉讼参与人以及案外人的诉讼权利



和民事权益，不得滥用职权，侵犯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的合法权益。严禁有下列行为： （一）故意违法侵犯或者

剥夺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 （二）故意违法

采取保全措施或者强制执行措施； （三）故意违法对当事人

及其他诉讼参与人或者案外人采取拘留等强制措施； （四）

故意违法侵犯案外人的合法权益。 违反上述规定，给予警告

至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予以辞退或者给予降级以上处

分。给予撤职或者开除的，提请任免机关免除法官职务。 第

十条 法官应当勤勉敬业，不得玩忽职守，造成错案或者给当

事人造成严重损失。严禁有下列行为： （一）严重失职，造

成错误裁判或者错误执行； （二）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法

定职责，给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失。 违反上

述规定，给予警告至记大过处分；造成严重后果或者重大损

失的，予以辞退或者给予降级以上处分。给予撤职或者开除

的，提请任免机关免除法官职务。 第十一条 法官应当严格遵

守法律规定的诉讼期限，不得拖延办案、贻误工作。严禁有

下列行为： （一）故意拖延立案、送达、移送； （二）无正

当理由或者未经批准，严重超过案件审理或者执行期限。 违

反上述规定，给予警告至记大过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予

以辞退或者给予降级以上处分。给予撤职或者开除的，提请

任免机关免除法官职务。 第十二条 法官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不得利用职权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私利。严禁有下列

行为： （一）向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借钱、借房，借用交通

、通讯工具等物品； （二）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在购买

商品、装修住房以及其他方面提供的优惠； （三）接受主管

或者分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下级法院及其工作人员、律师



事务所和律师以及其他与其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赠

送的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 （四）利用职权为配偶、

子女及其他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 违反上述规定，给予警告

至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予以辞退或者给予降级以上处

分。给予撤职或者开除的，提请任免机关免除法官职务。 第

十三条 法官应当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不得从事营利性的经营

活动。严禁有下列行为： （一）个人经商，办企业； （二）

在经济实体中兼职； （三）从事有偿中介活动； （四）兼任

律师、法律顾问。 违反上述规定，给予警告至记大过处分；

造成恶劣影响的，予以辞退或者给予降级以上处分。给予撤

职或者开除的，提请任免机关免除法官职务。 第十四条 法官

应当严格遵守审判纪律，不得私自会见当事人及其代理人，

接受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请客送礼。严禁有下列行为： （一

）私自会见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委托的人； （

二）参加由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委托的人或者

中介机构支付费用的宴请、娱乐、健身、旅游等活动； （三

）接受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委托的人的礼品。 

违反上述规定，给予警告至记大过处分；造成恶劣影响的，

予以辞退或者给予降级以上处分。给予撤职或者开除的，提

请任免机关免除法官职务。 第十五条 法官应当品行端正，恪

守职业道德，不得有其他违法乱纪的行为。 违反本条规定的

，给予警告至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予以辞退或者给予

降级以上处分。给予撤职或者开除的，提请任免机关免除法

官职务。 第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受撤职处分的，同时降低工

资和等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法官

违反上述规定，所在单位、部门的领导负有严重失职、渎职



责任的，或者对本单位本部门发生的违纪违法问题隐瞒不报

、压案不查、包庇袒护的，依照有关规定，追究其领导责任

。 第十八条 法官违反本规定，需要提请任免机关免除法官职

务和辞退的，由政治部门办理；需要给予政纪处分的，由监

察部门办理。 处理和处分的权限和程序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九条 执行员、书记员、司法警察、司法鉴定人员及法院

其他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的，参照本规定处理。 第二十条 本

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